
臺中巿私立衛道高級中學環境整理限塑及減塑實施辨法 

民國 107 年 10月 01日訂定 

一、依據:  

環保署自 91年 7月開始推動限塑政策，並依據「廢棄物清理法」第 21條授權公告相關規

範，訂定本校限塑及減塑辦法，以下稱本辦法。 

二、目的:  

為推廣並鼓勵重複使用理念,塑膠垃圾袋於短時間內不易自然分解，學校除持續推動一次

用塑膠產品減量措施，希望更多班級配合塑膠袋減量規範，也期盼學生響應「自備、重複、

少用」減塑新生活運動，減少用過即丟的產品，改變拋棄型的生活習慣，共同珍惜資源，

用行動愛護地球。 

三、班級垃圾袋使用規定: 

(一)教室: 

    一般垃圾桶，不套(不使用)垃圾袋，桶內的垃圾經垃圾處理場檢查人員，檢查無誤，

垃圾丟子母車。(流程:教室一般垃圾桶不套(不使用)垃圾袋-＞經垃圾處理場檢查無

誤-＞傾倒子母車-＞清洗垃圾桶-＞抹布擦式乾淨-＞擺放教室定位。) 

(二)外掃區: 

發放麻布袋(米袋)須重覆使用。(流程:將掃成堆的落葉掃起-＞落葉裝布袋(米袋)袋-

＞落葉丟校門口垃圾處理場(子母車)-＞布袋(米袋)拿回教室下次重覆使用) 。 

     1、每學期每班發放 3個布袋(米袋)須重覆使用。 

     2、如毀壞或不堪使用，布袋(米袋)請拿到衛生組舊換新。 

     3、如有遺失或不當使用，當週扣整潔評分 5分。 

(三)廁所: 

    一般垃圾桶不套(不使用)垃圾袋，整理時使用一個紅色小袋子裝部全的垃圾(如早休

整理垃圾量少，垃圾袋可放至工具室於中午整理重覆使用)。(流程:廁所一般垃圾桶

不套(不使用)垃圾袋-＞一個紅色小袋子裝全部的垃圾-＞清洗垃圾桶-＞擺放定位。) 

四、國一服務學習使用規定: 

(一)不使用垃圾袋，直接搬動子母車到整理地點清運垃圾。 

(二)流程:搬動子母車到整理地點-＞落葉及垃圾傾倒(不使用垃圾袋)-＞搬動子母車回垃 

         圾處理場。 

五、校園內鐵製垃圾桶: 

    (一)負責人:總務處張守達先生。 

(二)規定/原則:垃圾袋須重覆使用。 

六、特殊情況：由專人搬運子母車，到指定地點，協助各班環境整理(外掃區落葉不裝到袋子

裡，直接傾倒子母車)。 

(一)颱風過後校園環境整理。 

(二)季節性落葉(大量掉葉)。 

(三)由衛生組指派運用子母車。 

七、子母車使用規定: 



(一)子母車擺放地點：垃圾處理場。 

(二)提供校內一般垃圾及落葉傾倒用(不含回收類)。 

八、本辦法經處室會議討論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